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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抽樣方法及調查概況 

 香港 台灣 

調查日期 二零零九年七月九日至十

六日 

二 零 零 九 年 七 月 一 至 三

日、六日及九日 

調查對象 十八歲或以上能操粵語或

普通話的香港居民 

設籍在台灣地區、年滿十

八歲以上的民眾 

調查方法 電話隨機抽樣訪問 電話隨機抽樣訪問 

抽樣方法 先從最新的香港住宅電話

簿 (中、英文版) 中隨機抽

出若干電話號碼；為了使

未刊載之住宅電話號碼也

有機會被選中，將已抽選

的電話號碼最後的兩個數

字刪去，再配上由電腦產

生的隨機數字；當成功接

觸住戶後，再選取其中一

名符合調查資格的家庭成

員作為訪問對象。 

本研究的抽樣方法是採取

系 統 隨 機 抽 樣 方 法

(systematic sampling)，根據

台灣地區住宅用戶電話號

碼，依「隨機跳號方式」

(random digit dialing ，

RDD)，在抽出的原始電話

號碼的尾數二碼以電腦隨

機產出新號碼，以期可以

抽得沒有登錄號碼的電話

戶，確保抽取最具有代表

性之樣本戶。 

成功樣本數目 1,020 1,100 

抽樣誤差 若 將 可 信 度  (confidence 

level) 設於 95%，推論百分

比變項時最大可能樣本誤

差為 ± 3.07% 以內。 

在 95%的信賴水準之下，

估 計 抽 樣 誤 差 不 超 過  3.0

個百分點。 

 



 2

附錄二：受訪者背景 

 香港 台灣 

性別   

男 46.1 49.9 

女 53.9 50.1 

（N） (1020) (1100) 

   

年齡   

18-29 20.0 23.3 

30-49 41.1 41.2 

50 或以上 38.9 35.4 

(N) (1006) (1100) 

   

教育水平   

初中或以下 28.6 17.2 

高中 36.1 28.4 

大專或以上 35.3 54.4 

(N) (1013) (1100) 

   

婚姻   

已婚 64.0 62.7 

單身/其他 36.0 37.4 

(N) (1007) (1100) 

   

職業   

沒有工作 42.9 37.2 

工人 10.3 30.7 

推銷/文員 20.6 14.3 

教師/輔助專業/一般專業 11.2 11.2 

行政人員/高級專業 13.8 6.5 

不能分類 1.1 - 

(N) (1020)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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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政府在金融市場角色（%） 

  同意/ 

非常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不知道/

好難講 

(樣本數)

香港 93.4 4.6 2.0 (1020) 政府有責任監管金融市場 

台灣 75.9 16.5 7.7 (1100) 

香港 33.6 63.4 3.0 (1020) 經歷金融海嘯後，市場有自我 

調節改善能力，不需要政府監管 台灣 24.9 68.7 6.4 (1100) 

香港 82.0 16.0 2.0 (1020) 若果政府不監督金融市場， 

市民會有很大風險 台灣 78.5 17.4 4.0 (1100) 

  非常有信心 沒有信心 不知道/

好難講 

 

香港 53.6 41.5 4.9 (1020) 對政府處理這次金融海嘯的信心 

台灣 45.3 50.0 4.7 (1100) 

 

表二：金融海嘯影響市民的程度（%） 

  嚴重/ 

非常嚴重 

不嚴重/ 

非常不嚴重 

不知道/ 

好難講 

(樣本數)

香港 30.7 66.2 3.2 (1020) 金融海嘯對個人投資 

或儲蓄所造成的損失 台灣 48.7 51.0 0.4 (966) 

香港 27.4 69.8 2.8 (1020) 金融海嘯對家庭經濟 

所造成的損失 台灣 52.0 47.0 0.9 (1100) 

  擔心/ 

非常擔心 

不擔心/ 

非常不擔心 

不知道/ 

好難講 

 

香港 32.5 66.7 0.8 (582) 擔心自己未來一年內會失業 

台灣 38.1 61.3 0.6 (701) 

  嚴重/ 

非常嚴重 

不嚴重/ 

非常不嚴重 

不知道/ 

好難講 

 

香港 58.5 39.6 1.8 (582) 假如未來一年內失業， 

對家庭經濟的影響  台灣 61.8 37.5 0.7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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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對社會風險的看法（%） 

  嚴重/ 

非常嚴重 

不嚴重/ 

非常不嚴重 

不知道/ 

好難講 

(樣本數)

香港 65.0 29.6 5.3 (1020) 失業人士缺乏基本生活保障 

台灣 85.1 12.4 2.7 (1100) 

香港 67.1 28.2 4.6 (1020) 在職貧窮 

台灣 80.7 17.3 2.0 (1100) 

香港 68.7 28.0 3.3 (1020) 貧窮問題  

台灣 81.6 17.1 1.2 (1100) 

香港 66.8 28.8 4.5 (1020) 老年人缺乏經濟生活保障 

台灣 65.2 33.1 1.8 (1100) 

  非常 

同意/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不知道/

好難講 

 

香港 77.9 17.7 4.4 (1020) 經濟變壞時候，政府就算 

沒有錢，仍然有責任幫助 

中下階層家庭，改善生活困難 

台灣 89.1 10.1 0.8 (1100) 

 

表四: 市民對金融海嘯後社會風險成因的看法（%） 

 個人 

自己造成 

社會/經濟 

因素造成 

政府 

政策造成 

其他 (樣本數)

香港 22.9 45.9 22.4 8.7 (1020) 失業人士缺乏 

基本生活保障 台灣 16.4 51.0 27.8 4.8 (1096) 

在職貧窮 香港 18.2 54.4 18.6 9.0 (1020) 

 台灣 17.9 52.0 25.7 5.2 (1089) 

貧窮問題 香港 17.2 50.2 22.2 10.6 (1020) 

 台灣 12.6 49.5 32.4 5.5 (1082) 

香港 16.9 28.7 42.7 11.6 (1020) 老年人的經濟生活 

缺乏保障 台灣 18.9 23.6 50.8 6.8 (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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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對交稅的看法（%） 

  願意/ 

非常願意 

不願意/ 

非常不願意 

不知道/

好難講 

(樣本數)

香港 58.4 33.3 8.3 (1020) 願意交多些稅， 

用以改善社會福利 台灣 41.3 56.7 2.0 (1100) 

香港 79.3 16.1 4.7 (1018) 政府向有錢人抽多些稅 

台灣 86.2 12.6 1.2 (1100) 

 

表六：市民對政府應付社會風險政策的支持程度 – 香港 (%) 

 同意/ 

非常同意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不知道/

好難講 

(樣本數)

推行最低工資政策 63.1 30.7 6.3 (1020) 

推行補貼低收入工人工資政策 58.3 37.5 4.3 (1020) 

經濟困難時，向市民派發 

臨時現金補助作為紓困措施 

63.6 32.6 3.9 (1020) 

推行失業保險制度 70.1 24.2 5.7 (1020) 

强積金外，再推行全民退休保障制度 52.4 40.0 7.6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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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認同政府應付社會風險政策的市民對各項政策的看法 — 香港（%） 

 需要 不需要  其他 (樣本數)

若向有需要人士派發臨時現金補助，

政府需不需實施資產審查 

78.6 18.5  2.9 (468) 

 所有市民 有需要人士  其他  

如你同意推行臨時現金補助，政府 

應向所有市民派發，還是向有需要 

人士 (例如失業人士) 派發 

26.5 72.3  1.3 (648) 

 僱主 僱主 

同僱員 

僱主、 

僱員同政府 

其他  

如果同意推行失業保險制度， 

你認為應由誰供款 

3.3 23.6 67.8 5.3 (715) 

如果同意推行全民退休保障制度， 

你認為應由誰供款 

2.0 23.3 69.5 5.1 (532) 

 

 

 


